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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

114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會議議程 

 

時間：114年 9月 1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校 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張校長文壽  

1、 主席致詞： 

2、 教師會會長致詞： 

3、 家長會會長致詞： 

4、 校務報告事項：詳各處室簡報資料。 

5、 前次會議提案決議確認事項： 

提案一：「113學年度第 2學期代收代辦費項目併入四聯單收費項

目」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、教務處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有關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課外社團實施辦法，提請通 

        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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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有關臺北市永安國民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，提請通  

        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有關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，提請通 

        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有關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輔導工作計畫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輔導處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6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「114學年度第 1學期代收代辦費項目併入四聯單收費項

目」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、教務處 

說明： 

1、 教務處及學務處業管，須辦理代收代付之收費項目，包含教科書

等 5項納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四聯單收費。 

2、 教務處：教科書、美勞材料費、簿本費。 

3、 學務處：午餐費、學生名牌費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 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沒意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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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臺北市永安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部分修正，提請 

        通過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說明： 

1、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，其中針對原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

用詞進行修正，以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規範。 

2、  針對學習領域教師代表人數進行修正，兼顧各領域代表參與之機 

          會。 

決議：不通過( 8票同意、7票不同意、7票沒意見) 

     備註：當日投票之出席成員為 22人，須經 11人以上同意後即作成決議 

     。不符合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第十三點第二項，決議應 

     為不通過。於下次會議可再提出。 

 

提案三：臺北市永安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重大活動行事曆部分修正，提

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說明：本校 114學年度重大活動行事曆部分活動期程，經 114年 8月 11 

 

日主管會議討論提出修改，以配合各項活動的安排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 20票同意、1票不同意、1票沒意見) 

 

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D6F7l4-Pv6yZG2keHctMdIgyRvDN5mbS/edit?usp=drive_link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YEGl41iy4ncNPFO19O0kIz0bCxr2LpdM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

4 

提案四：修訂以下兩案，提請會議通過，提請通過。 

1、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校園防治規定 

2、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說明： 

1、 依 114年 6月 25日性平會決議 

(1) 取消五人小組。 

(2) 性平會委員組成更改: 

1.刪除: 

 (1)生教組長 

 (2)體育組長 

 (3)輔導組長 

2.新增: 

 (1)健體領域召集人 

 (2)特教行政召集人 

 (3)家長會代表增為 2人(原 1人) 

2、 檢附附件 1、附件 2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 18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票沒意見) 

 

提案五：增訂【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】，提請

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說明： 

1、 依 114年 8月 1日北市教學字第 1143085542號函辦理。 

2、 本辦法依據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】修訂，並增列

永安適用法規: 

(1) 第 9條第二項 

(2) 第 10條 

3、 檢附附件 3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 20票同意、 3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rtT1yXjA_-3aV0U6_6PyLww37ffQdkSf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acp2p3N8yVJn5rQOzsN-71cvNatAyfIg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iA5_TfPzP1IiI3pp_juSdPhIOzi6Ta1W/view?usp=drive_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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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：修訂 114學年度各項組織名冊，提請會議通過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說明： 

一、114學年度各項組織 

    (一)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    (二)校園安全檢查委員會 

    (三)學生獎勵及管教委員會委員 

    (四)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

    (五)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 

    (六)交通安全委員會 

    (七)校事會議委員 

    (八)服裝儀容委員會 

    (九)體育委員會 

    (十)社團委員會 

二、檢附附件 4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請參閱下方資訊) 

114學年度各項組織 

(一)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二)校園安全檢查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三)學生獎勵及管教委員會委員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四)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 

    意見) 

(五)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(21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1票無意見) 

(六)交通安全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七)校事會議委員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八)服裝儀容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九)體育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(十)社團委員會(22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0票無意見) 

提案七：依公文增加生理假入國小假別，並須註記此假別不需證明，提

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dY4d6uty7AfuT8I85VtWdkdL0CETvahv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oOc7vYOFRZv9UCYus8f5lUyX-IFLMeow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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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、 依 114年 5月 16日北市教國字第 1143063509號函辦理 

(1) 增加生理假。 

(2) 依照線上系統修改請假天數與相關審核人員，使之與系統相

符。 

(3) 增加對於長期請假學生之關懷輔導計畫。 

2、 檢附附件 5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 20票同意、 0票不同意、0無意見) 

7、 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提案一：取消每週三 10:05-10:35的課間打掃。提請通

過 

提案單位 教師會 

說明： 

（１）給學生擁有完整的下課時間。 

（２）讓老師有喘息的時間。 

（３）行政同仁不再疲於奔命。 

 

決議：不通過(9票同意、1 票不同意、10票無意見)  

備註：當日投票之出席成員為 20人，須經 10 人以上同意後即作成

決議。不符合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第十三點第二項

規定決議應為不通過。週三取消打掃先試行一學期，於下學期校務

會議再討論。 
 

臨時動議提案二：因應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】之第

八條，請學務處與輔導室召開處室會議，協調值勤人員與時間調配

與相互支援，提請通過。 

提案單位 教師會 

 

說明：關於提案五，討論的【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學生獎勵

管教辦法】，其中的第八條所示”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

顯不服管教，顯已妨害現場活動，教師得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

協助，將學生帶離現場；情況急迫時，學務處或輔導室應派員協助

處理，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；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之虞時，得

強制帶離現場，並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及同時通知其法定代

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。”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oOc7vYOFRZv9UCYus8f5lUyX-IFLMeow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02498052745313827&rtpof=true&sd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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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提請行政處室討論 
 

 

臨時動議提案三：維護學生安全，逐步縮減校園安全空窗。學生上

學時間改為 07:40-08:00，作息時間往前提早 10分鐘，即學生在校

時間改為：07:50-15:50。教師上班時間維持由現行的 08:00-

16:00，更改為 07:50-15:50，並於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，提請

通過。 

提案單位 教師會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16票同意、0票不同意、4 票無意見) 

說明：學生入校時間為：07:30-07:50，老師上班時間為 08:00，中

間存在著 20-30分的安全空窗。107年校務會議提過相關的臨時動

議，但需要有更多的討論與協調，故先從調整老師上班時間(08:00-

16:00)改為 07:50-15:50，也就是說學校整體作息時間往前挪 10分

鐘，逐步減少安全空窗。 

下方為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的會議紀錄。 
 

 

107 學年度校務會議(二)會議紀錄(108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 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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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 散會：114年 9月 10日 15時 55分。 

 


